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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律師專欄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桂齊恆 律師 

舊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

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至於其要件則為：(1)須依聲請為之；(2)須有爭執之法律

關係；(3)須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此在姓名權、占有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受侵

害時，均得以假處分定其法律關係之暫時狀態。惟因其規定過於簡略，實務運作上不足

以因應，因此最近於民國九十二年修正民事訴訟法時，將其規定擴增為五條，較為完備，

爰為說明之如下。 

按以往學說判例之解釋，此所謂之法律關係，乃指金錢請求以外，適於為民事訴訟

之標的，有繼續性質者，皆屬之(六一年台抗字第五０六號)。所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者，係指因避免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強暴，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

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假處分之原因，應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

當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種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二十年抗字第三六六號、二二年抗字第一０九九號)。至於定暫時狀態之內容，應

於裁定內併行諭知定暫時狀態之方法。此方法即暫時狀態之所由定，故不可逾越定暫時

狀態所需之程度，亦即不可命當事人為一時可畢之行為。惟如就使用商標之權利有爭執

時，命當事人暫時不得使用該商標；或如以專利權被侵害而聲請假處分時，非不得禁止

債務人發賣與專利權有關之貨物或其他類似行為(六一年台抗字第五０六號)。事實上，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保全，不以暫時性保全處分為限，即滿足性之保全處分亦包括在內

(八五年台抗字第三一二號)，故有時亦可代替本案執行。在智慧財產權之訴訟攻防上，

此種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遂有其重要性存在。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 
第一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 
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但法院認為不適當者，

不在此限。」 
本條應說明者如下：一、第一項明定其要件，將以往學說判例之見解，以條文方式

表達，以求明確。又此項聲請不限於起訴前或起訴後，亦不論是本案之原告或被告，均

得為之，併予說明。二、法院裁定准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

為之處分，其所保全之權利，仍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

屬者，仍有限期起訴之適用。惟此際之起訴並不限於給付之訴，其訴訟種類端視爭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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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內容而定；至已繫屬或應繫屬之本案訴訟，其起訴之事項應限於能確定該爭執

之法律關係，爰增訂第二項。三、第一項定暫時狀態，如有暫時實現本案請求之必要情

形，須命先為一定之給付始能達其目的者，亦得為之，爰增訂第三項。四、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往往係預為實現本案請求之內容，對當事人之權益影響甚鉅，為期法院能正確

判斷有無處分之必要，爰明定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乃有

第四項之設。惟如法院認先使其陳述意見，有難達定暫時狀態之目的而不適當者，即得

逕為裁定，爰增訂但書規定。至法院如認有行言詞辯論之必要時，自得行任意之言詞辯

論，乃屬當然。 
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一規定：「法院為前條第一項裁定前，於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以

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其處置之有效期間不得逾七日。期滿前得聲請延長之，但延

長期間不得逾三日。 
前項期間屆滿前，法院以裁定駁回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者，其先為之處置當然失

其效力。其經裁定許為定暫時狀態，而其內容與先為之處置相異時，其相異之處置失其

效力。 
第一項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本條應說明者如下：一、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其必要性如何，恐一時不易為正

確之判斷，又依前條第四項規定，法院為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因而審理上可能須費時日，為避免緩不濟急，導致危害發生或擴大，爰增

訂第一項，明定於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惟該處置僅

係暫時之權宜措施，故其有效期間不宜過長，爰明定以七日為限，當事人於期滿前得聲

請延長，但延長期間不得逾三日。二、前項之緊急處置，屬中間處分性質，故於處置之

有效期間屆滿前，如法院已就聲請事件為裁定，自應以該終局裁定之內容為準。又法院

雖裁定准許定暫時狀態，惟其內容與先為之處置內容相異時，其先為之處置於相異之範

圍內亦應失其效力。爰增訂第二項。三、第一項緊急處置之裁定，既於有效期間屆滿時

或期間屆滿前因法院另為裁定而失其效力，當事人自無再向上級法院請求救濟之必要，

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對於第一項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二規定：「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第五百三十八條第三項之裁定時，

應依抗告人之聲請，在廢棄或變更範圍內，同時命聲請人返還其所受領之給付。其給付

為金錢者，並應依聲請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 
前項命返還給付之裁定，非對於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再為抗告

時，不得聲明不服；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前二項規定，於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本條應說明者如下：一、法院依第五百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為命先為一定給付之裁

定後，如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該裁定時，於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抗告人依原裁定所為

之給付，即失其依據，為保障抗告人之權益，並使程序簡化，爰增訂第一項，明定於此

情形，抗告法院應依抗告人之聲請，在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於裁定中同時命聲請人返

還其所受領之給付，其給付為金錢者，並應依聲請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二、前項抗

告法院命返還給付之裁定，係附隨於廢棄或變更定暫時狀態之裁定，二者關係密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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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准其單獨對之聲明不服，以免發生裁判歧異之情形，且裁定命返還所受領之給付並附

加利息，內容明確，少有實體上之爭議，亦無對該部分裁定單獨聲明不服之必要，爰於

第二項前段明文限制之。又抗告法院為前項裁定後，如聲請人即應將所受領之給付返還

者，倘再抗告法院廢棄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並為准許定暫時狀態命先為給付之裁定確

定，則聲請人須重新聲請執行，不僅程序繁複，且有不能回復執行之虞，爰於第二項後

段明定抗告中應停止執行。三、法院依聲請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先為緊急處置後，如以

裁定駁回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或雖以裁定許為定暫時狀態，而其內容與先為之處置

相異時，依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其先為或相異之處置當然失其效力，則

依該處置所為之給付，亦失其依據，性質上與前二項規定類似，爰增訂第三項準用之規

定。至法院為緊急處置後，如以裁定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抗告法院廢棄原裁定，

駁回定暫時狀態之聲請，或變更原裁定，而為內容相異之處分時，則得直接適用第一項

之規定。 
第五百三十八條之三規定：「定暫時狀態之裁定因第五百三十一條之事由被撤銷，而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如聲請人證明其無過失時，法院得視情形減輕或免除其賠償責任。」 
本條應說明者如下：假扣押及一般假處分係純為保全債權人個人之利益，經釋明而

為裁定，如因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一條規定之事由而撤銷，債權人固應負無過失賠償

責任；惟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係法院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認有必要時，

於經兩造陳述後，為平衡兩造間之權義或利益而為裁定，以維持法秩序，並兼顧公益，

故該裁定如因上開規定之事由而撤銷，原則上，雖聲請人亦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然為

求公平，如聲請人能證明其無過失時，法院亦得視其情形減輕或免除其賠償責任，爰增

訂本條規定。 
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規定：「除別有規定外，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準用之。」 
本條應說明者如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非以保全執行為主要目的，惟亦屬保全

權利之方法，故其聲請及裁定之程序，除別有規定者外，於性質相通部分，自仍應準用

一般假處分之規定，爰修正原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並移列於本條。 


